
股票简称：高测股份 股票代码：６８８５５６

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特别提示

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测股份”、“公司”、“本公司”或“发行人”）股
票将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７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 在新股上市
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一、重要声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

整，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

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风险因素”章节的内容，注意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本公

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如无特别说明，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

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二、新股上市初期的投资风险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上市初期的投资风

险，充分了解交易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具体如下：
（一）涨跌幅限制放宽
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中小板，在企业上市首日涨幅限制比例

为４４％，跌幅限制比例为３６％，之后涨跌幅限制比例为１０％。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交易特别规定》，科创板股票竞价交易的涨跌幅比例

为２０％，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上市后的前５个交易日不设价格涨跌幅限制。 科创板股票
存在股价波动幅度较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中小板更加剧烈的风险。

（二）流通股数量较少
上市初期，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期为３６个月或１２个月，保荐机构跟投股份锁定期为

２４个月，网下限售股锁定期为６个月。 本公司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票数
量为３６，８０２，５０２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２２．７４％，流通股数量较少。

（三）市盈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本次发行价格为１４．４１元 ／ 股，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１）６０．５１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２０１９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２）５４．６３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的２０１９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３）８０．６７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２０１９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４）７２．８４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的２０１９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２０１２年修订），发行人所属行业为Ｃ３５专用

设备制造业。 截至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２日（Ｔ－３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
静态市盈率为４４倍，本次发行价格所对应的发行人２０１９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市
盈率高于该市盈率水平，存在未来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四）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交易特别规定》，科创板股票自上市首日起可作为

融资融券标的。 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价格波动风
险、市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融券会加剧标的股
票的价格波动；市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进行融资时，不仅需要承担原
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还得承担新投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的
利息；保证金追加风险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全程监控担保比率水平，以保证其
不低于融资融券要求的维持保证金比例； 流动性风险是指， 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
时，融资购券或卖券还款、融券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三、特别风险提示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公司招股说明书的“风险因素”部分，并特别注意下列

事项：
（一）下游行业政策变化及市场波动风险
公司的光伏切割设备和切割耗材业务处于光伏产业链上游， 下游主要客户为光伏硅

材料制造企业。 公司光伏切割设备业务主要受客户硅棒、硅片环节的扩产意愿和扩产实施
进度影响，光伏切割耗材业务主要受客户的开工率和硅片产品的市场需求影响，而下游客
户的扩产计划、 开工率和硅片产品的市场需求取决于国内外光伏应用市场的新增装机规
模。 下游行业政策的变化通过影响新增装机规模进而影响公司下游客户的扩产意愿及开
工率，从而传导影响公司光伏切割设备及切割耗材产品的市场需求。

在国内行业政策方面，光伏行业的发展受国内产业政策的影响较大。 ２０１８年“５３１光伏
新政”从优化光伏发电新增建设规模、加快光伏发电补贴退坡并降低补贴强度、进一步加
大市场化配置项目力度等三方面，对２０１８年度的政策安排进行了调整和规范，使光伏产业
链产生了结构性调整，导致我国新增光伏装机规模锐减，并向产业链上游硅片环节传导，
导致硅片等光伏产品价格在短时间内大幅下跌， 进而导致公司下游客户扩产计划取消或
延后、 开工率显著下降， 从而对包括公司在内的全行业整体盈利水平造成了重大不利影
响。 ２０１９年以来，国家能源局发布了《关于积极推进风电、光伏发电无补贴平价上网有关工
作的通知》（发改能源［２０１９］１９号）等政策，我国光伏行业景气度才逐渐开始恢复。

在国际行业政策方面，一方面，欧美等国相继对我国光伏企业发起“双反”调查，其中美国
继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４年两次对我国出口光伏产品发起“双反”调查后，于２０１８年１月宣布对全球光
伏产品征收为期四年的保障措施关税（“２０１”调查）；欧盟曾分别于２０１２年９月和１１月对我国光
伏产品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最终于２０１８年９月３日起宣布终止相关贸易限制措施，恢复
自由贸易。此外，土耳其、印度等国也对我国光伏产品采取了贸易保护措施。因此，“双反”等贸
易限制政策可能对公司下游客户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进而可能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
响。另一方面，光伏行业在现阶段仍然需要依靠政府的扶持及补贴政策，随着光伏发电商业化
条件的不断成熟，部分国家存在补贴下降或取消风险，如若各国政府对光伏发电的扶持和补
贴政策调整幅度过大、频率过快，将会降低光伏发电的投资回报率和投资意愿，进而导致一段
时间内光伏发电新增建设规模大幅下降，或将在一定期间对公司收入规模、产品售价、销量及
毛利率水平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或将出现经营业绩大幅下滑甚至亏损的风险。

（二）市场竞争加剧及价格持续下降风险
近年来，随着金刚线切割技术在光伏行业等更多高硬脆材料行业的规模化应用，众多

企业陆续进入高硬脆材料切割设备及金刚线制造领域， 并在持续加强对相关产品的研发
投入、产能建设及市场推广，市场竞争的加剧可能会对公司主要产品的销售价格和销量造
成重大不利影响，从而或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光伏切割设备的平均售价呈下跌趋势，公司主要光伏切割设备产品的
年度平均售价及平均售价复合波动率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 台

产品类别 三年复合波动率
平均售价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切片机 －８．２８％ １２６．１１ １７３．５７ １６０．６５
单晶开方机 －１０．０２％ ９３．５４ １０３．８４ １１０．００
单晶截断机 －６．５８％ １０３．６１ １２１．２８ １３３．５５
多晶截断机 －５．４１％ ５８．０８ ５４．２２ ５８．２７
磨倒一体机 － １３０．７８ １０２．５６ －
报告期内，公司金刚线产品季度平均售价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若假设报告期各期公司产品售价下降１０％，在其他因素不变情况下，将导致公司各期
销售毛利分别下降２３．８４％、２６．０１％和２８．０６％； 若假设报告期各期公司产品销量下降１０％，在
收入成本同步下降且其他因素不变情况下，将导致公司各期销售毛利分别下降１０％。

若假设报告期各期公司产品售价下降１０％，将导致公司２０１７年至２０１９年净利润分别下
降１，６５８．８５万元、２，０８８．２２万元和２，４９４．７５万元。

（三）业绩波动风险
公司目前主要面向光伏行业销售切割设备及切割耗材产品， 经营业绩很大程度上受

到下游光伏行业波动的影响。
一方面，下游光伏行业波动导致公司下游客户扩产计划变化，从而导致公司设备类产

品销售收入存在波动性。 受“５３１光伏新政”影响，下游客户扩产计划取消或延后，导致公司
２０１９年初在手未执行光伏切割设备订单金额基数较小，从而导致公司２０１９年上半年收入基
数较小；随着２０１９年“５３１光伏新政”影响的逐渐消除，公司下游客户陆续实施扩产计划，公
司新签订单规模增加，而上述订单主要从２０１９年下半年开始大批量发货，导致２０１９年公司
收入确认集中在下半年，尤其集中在第四季度。 ２０１９年各季度，公司光伏切割设备业务的
收入确认金额及占比分布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光伏切割设备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合计

收入确认金额 １，８８６．０３ ３，６９３．４５ ８，７３２．０９ ２４，１３０．４２ ３８，４４１．９９
收入确认金额占比 ４．９１％ ９．６１％ ２２．７１％ ６２．７７％ １００％

另一方面，受“５３１光伏新政”影响，公司下游硅片产品价格下降，导致公司产品价格下
降，但由于成本下降存在滞后效应，公司毛利水平相应下降，导致公司实现的净利润同比
下降。 ２０１９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７１，４２４．０６万元，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３，２０２．１１万元，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８９１．００万元。 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下降４４．８１％。

未来，如若光伏行业市场持续波动，将可能继续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从而
导致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存在波动风险。

（四）技术升级迭代及产品研发失败风险
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光伏行业， 并在持续推进金刚线切割技术等公司核心技术在半

导体行业、磁性材料行业、蓝宝石行业的应用。 光伏行业、半导体行业、磁性材料行业、蓝宝
石行业均属于新兴产业领域。 新兴产业领域具有发展速度快、技术和工艺进步较快、变化
快等特点，若公司产品应用的下游行业发生重大技术路线变化，将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
绩造成不利影响。

公司下游光伏行业以技术驱动为核心。 近年来，光伏行业技术快速迭代，其中，金刚线
切割替代砂浆切割、金刚线持续细线化、单晶与多晶技术路线竞争等具体工艺和技术的变
化，对公司报告期经营业绩产生重要影响。 目前，光伏硅片切割技术正朝着“细线化、高速
度、自动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若公司重要产品的技术升级迭代失败或重大研发项目失
败，公司将不能持续保持自身核心技术的先进性以及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或将对公司经营
业绩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未来，如若光伏硅片或电池环节的技术路线、工艺技术发生重大变化，亦可能对公司
产品的适用性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在硅片环节，２０１５年以前光伏行业硅片的切割基本是采
用砂浆切割技术，而目前金刚线切割技术已全面替代了砂浆切割技术；未来在高硬脆材料
切割领域，亦有可能出现其它切割技术全面替代金刚线切割技术，若行业内出现了此类重
大替代性技术而公司无法及时掌握， 则会使公司面临丧失竞争优势甚至被市场淘汰的风
险。 在电池环节，光伏行业中晶硅电池目前占据主导地位，钙钛矿电池、薄膜电池等新材料
正在持续发展，并在一些特定场合得到应用；由于钙钛矿电池、薄膜电池在制造过程中无
需使用金刚线进行切割，如若钙钛矿电池、薄膜电池等技术在未来取得突破性进步，侵蚀
甚至取代晶硅电池的主导地位，则可能出现新技术替代金刚线切割技术，导致公司现有产
品体系的市场需求大幅下降，或将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五）客户集中度较高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面向光伏行业销售切割设备及切割耗材产品，经营业绩与下游重要

客户的扩产计划及经营情况息息相关。 硅片制造环节是全球光伏产业链中产业集中度较高
的环节，２０１９年，硅片领域排名前五的企业产量为９７．９６ＧＷ，约占全国总产量的７２．８％，同比
增长４．２个百分点。未来，硅片制造环节的行业集中度亦可能持续提高。公司下游光伏行业集
中度提升，一方面，将可能导致公司下游单一客户的采购规模增加、下游客户议价能力增强，
从而压缩其向上游供应商产品的采购价格；另一方面，将可能导致下游客户竞争态势加剧、
下游硅片产品价格下降，从而压缩上游供应商的产品利润空间。上述两方面影响将可能导致
公司产品的售价及毛利率水平下降，进而可能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 公司来自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
５２．８９％、５８．６７％、６５．４７％，公司客户集中度较高。 如果公司重要客户的经营和财务状况发生
不利变化， 或公司与重要客户之间的合作关系受到不利影响且无法迅速开发新的大型客
户，将可能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隆基股份作为公司的重要客户，在报告期内对公司贡献的营业收入分别为９，３７８．００万
元、１３，７９６．９７万元、１８，５２６．４２万元， 分别占各年度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为２２．０５％、２２．７４％、
２５．９４％，公司对隆基股份的销售收入及占比持续增长，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隆基股份及其关联方的销售收入 １８，５２６．４２ １３，７９６．９７ ９，３７８．００
公司营业收入 ７１，４２４．０６ ６０，６６９．７６ ４２，５３０．６１

占比 ２５．９４％ ２２．７４％ ２２．０５％
截至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１日， 公司与隆基股份签订的未确认收入的光伏切割设备产品在手订

单含税金额为２．３８亿元，占公司全部光伏切割设备产品在手订单金额比例为６８．８４％。 预计

２０２０年公司对隆基股份的销售收入和销售占比同比报告期各年度或将进一步提升。 隆基
股份的经营业绩波动、 扩产计划和采购决策的变化将可能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
响或将可能对公司光伏切割设备业务造成较大不利影响。 此外，２０１９年，公司对隆基股份
销售的光伏切割设备产品平均售价同比下降１８．６２％、对其销售的光伏切割耗材产品平均售
价同比下降１８．５１％。 随着行业集中度提升，公司对隆基股份销售的产品平均售价存在进一
步下降可能，或将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六）资产负债率较高的风险
２０１７年末 、２０１８年末和２０１９年末 ， 公司母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７４．８９％、７１．６１％和

７０．６６％，资产负债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一方面，报告期内，公司设备业务采取“重设计、轻
资产”的策略组织研发、采购及生产环节，自身生产加工环节主要为设备类产品的机械装
配和电气调试，产品部件的生产主要通过采购标准件、定制件或委外加工三种方式实现，
因而相应的固定资产规模较小；另一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自有资金无
法满足营运资金需求，主要通过银行借款、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及经营性负债等债务融资方
式筹集资金，导致负债规模处于较高水平。 较高的资产负债率水平使公司面临一定的偿债
风险，也增加了新增债务融资的难度。 若公司经营资金出现较大缺口，将会对公司生产经
营稳定性造成不利影响。

（七）应收账款回款风险
公司应收账款规模较大且逾期比例较高，２０１７年末、２０１８年末和２０１９年末，公司应收账

款账面价值分别为１５，２３９．７１万元、２５，１６７．８８万元和３１，９６５．３３万元， 占各期末流动资产的
比例分别为２９．１０％、４０．３６％和２７．３７％， 占各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３５．８３％、４１．４８％和
４４．７５％。 报告期内，公司部分下游客户未按合同约定及时支付货款，导致公司报告期各期
末按照合同约定收款时点统计的应收账款逾期款项金额较大，２０１７年末、２０１８年末及２０１９
年末， 公司应收账款逾期款项金额分别为８，２５８．０５万元、１４，６９０．９４万元和１３，１６９．１８万元，
应收账款逾期比例分别为４８．５８％、５２．６９％和３７．７３％。

从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订单和客户应收账款回款情况来看，２０１９年末，公司报告期内单
笔合同金额超过３，０００万元（含税）的光伏切割设备产品销售合同中已验收并确认收入部
分对应的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１０，５７４．７７万元， 其中应收账款逾期款项金额为５，２１７．１２万
元，应收账款逾期比例为４９．３４％，坏账准备期末余额为６９２．３８万元，上述订单中逾期应收账
款余额超过５００万元以上的订单有３笔；２０１９年末，公司客户中逾期应收账款余额超过５００万
元以上的客户有５家，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合计为１７，９２０．８５万元，其中应收账款逾期款项金
额合计为８，２４６．６１万元，应收账款逾期比例为４６．０２％，坏账准备期末余额为１，２０５．３６万元。
如若上述订单和客户的应收账款不能及时足额回收甚至不能回收， 将导致公司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和金额增加，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经营性现金流等产生不利影响。

未来，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公司应收账款有可能进一步增加。 如果公司的应收
账款不能及时足额回收甚至不能回收，或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经营性现金流等产生不利
影响。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按组合分类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分别为９．９０％、８．９８％和
７．５７％，如果报告期各期按组合分类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增加５个百分点，将导致
公司利润总额分别下降８４５．６３万元、１，３８２．３３万元和１，７２９．０９万元。

（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公司经营造成负面影响的风险
２０２０年１月以来，国内外各地陆续出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受国内疫情影响，在短

期内，公司原材料采购和销售订单执行受产业链企业复工时间推迟、物流运输管制因素影
响有所延后，从而对公司在手订单执行进度、短期新签订单规模及生产经营产生一定程度
不利影响。 截至２０２０年４月末，公司在手订单中，阳光能源２，１８０．１０万元设备订单执行期有
所延后；楚雄隆基１５，０００．００万元设备订单受项目基建进度影响，执行期有所延后，保守预
计其中三分之一设备无法在年内完成验收。 ２０２０年１－４月，公司新签光伏切割设备产品订
单含税合同金额为７，５５８．６９万元，较报告期各年同期有所下降。

随着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各国对贸易和人员流通管制有所加强，对国际物流效率、
终端光伏基建项目实施进度产生了一定程度延后影响。 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数据显示，
２０１９年我国光伏组件产量约为９８．６ＧＷ，出口量约为６６．６ＧＷ，光伏组件出口占比超过６５％。
２０２０年２月下旬以来，随着国外疫情的持续发酵，在供应端，港口货运交货周期延长导致光
伏产品出口受阻；在需求端，随着部分区域陆续开始加强人员及交通管制，部分分布式光
伏项目以及地面电站项目建设进度或计划受到一定影响。 若未来国外疫情持续蔓延，将可
能通过影响下游光伏电站招标进度以及装机进度，影响国外光伏新增装机容量，进而导致
组件产品短期内需求大幅下降， 降低国内下游光伏企业 （特别是海外销售占比较高的企
业）的产品出口额，并进一步传导至公司下游硅棒及硅片生产企业，影响公司下游客户的
产品售价、开工率、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情况，将可能传导并对公司短
期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九）市场容量受限风险
全球新增光伏装机量是判断光伏行业产业链各环节产量和销量的重要指标： ①每年

全球新增光伏装机量是切割耗材市场容量的主要决定性指标； ②在不考虑设备折旧和更
替需求的情况下，年度间的全球新增光伏装机量的增量（即产能扩张量）是切割设备市场
容量的主要决定性指标。

若全球新增光伏装机量受到各国光伏产业和贸易政策限制、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劳
动力和物流问题等不利因素的影响而不及预期， 则会对光伏行产业链各环节产品的产量
和销量造成直接的不利影响，这将限制光伏切割设备和切割耗材的实际市场容量，从而对
公司产品的销量和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股票注册及上市审核情况
（一）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 《关于同意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１３６０号），同意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的注册申请。 批复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同意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 你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招股说明书和发行承销

方案实施。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１２个月内有效。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

上海证券交易所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
（二）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股票上市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本公司Ａ股股票上市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２０２０〕２３６号批准。 本公司发

行的Ａ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证券简称“高测股份”，证券代码“６８８５５６”；其
中３６，８０２，５０２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７日起上市交易。

二、股票上市相关信息
（一）上市地点及上市板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二）上市时间：２０２０年８月７日
（三）股票简称：高测股份
（四）扩位简称：高测科技股份
（五）股票代码：６８８５５６
（六）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１６１，８５１，４００股

（七）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４０，４６２，９００股
（八）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３６，８０２，５０２股
（九）本次上市的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１２５，０４８，８９８股
（十）战略投资者在首次公开发行中获得配售的股票数量：２，０２３，１４５股
（十一）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项目 发行前股东姓名 ／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锁定期（月 ）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张 顼 ４１，４８５，９５０ ３６
潍坊善美 １５，８２５，３００ １２
知灼创投 ８，３８１，０００ １２
火山投资 ８，２６５，４００ １２
王东雪 ５，００８，２８５ １２
尚 华 ４，９０２，８８５ １２
胡振宇 ４，９０２，８８５ １２
金永焕 ４，２３６，７４０ １２
赵焕荣 ３，７７１，４５０ １２

华资达信 ３，４００，０００ １２
张洪国 ２，９３２，５８５ １２

劲邦劲诚 ２，７３４，７９０ １２
刘昌峰 ２，２６２，８７０ １２
汉世纪 １，７００，０００ １２
李 宾 １，５１６，９９５ １２
孙 龙 １，０１３，２００ １２
信中利 ８５０，０００ １２
隋立勇 ８５０，０００ １２
杨 涛 ６２１，３５０ １２
茅海鹰 ５１３，１４５ １２
张秀涛 ４５５，６００ １２
陈守剑 ４３３，５００ １２
刘亦凡 ４３３，５００ １２
王晓冰 ３７７，１４５ １２
朱 娟 ３７７，１４５ １２
乔 宇 ３７７，１４５ １２
薛辉超 ３７７，１４５ １２
许 倩 ３７７，１４５ １２
胡 刚 ３７７，１４５ １２
李文涛 ３４０，０００ １２
张家华 ３４０，０００ １２
王目亚 ２８２，２００ １２
周 波 ２４１，４００ １２
尹怀国 ２３１，２００ １２
孙秀玲 １４４，５００ １２
姚国韬 １３６，０００ １２
魏玉杰 １０２，０００ １２
高 兵 ８５，０００ １２
李学于 ６８，０００ １２
王金丽 ６８，０００ １２
赵 珊 ５６，１００ １２
张福涛 ５１，０００ １２
商卫卫 ５１，０００ １２
王新辉 ４５，９００ １２
厉孟华 ４４，２００ １２
胡德焱 ４２，５００ １２
张洪刚 ３４，０００ １２
郭 蕾 ３４，０００ １２
张 毅 ３４，０００ １２
杜 伟 ２８，９００ １２
段景波 ２３，８００ １２
贾 宁 ２２，１００ １２
王秀伟 １７，０００ １２
杨保聚 １７，０００ １２
郭传海 １７，０００ １２
刘 颖 １７，０００ １２
刘希梅 １３，６００ １２
弭宝喜 １３，６００ １２
江崇堂 ８，５００ １２
韩法权 ８，５００ １２
郑照安 ３，４００ １２
张 璐 ３，４００ １２
易海波 ３，４００ １２

合计 １２１，３８８，５００ －
（十二）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八节 重要

承诺事项”之“二、发行人控股股东、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就股份的限
售与减持作出的承诺”。

（十三）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限售安排：
１、国信资本有限责任公司本次跟投获配股票数量为２，０２３，１４５股，占本次发行后总股

本的１．２５％，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２４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２、本次发行中网下发行部分，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１０％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将根据摇号
抽签结果设置６个月的限售期，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
算；本次发行网下配售摇号中签限售账户共计２４１个，对应的限售股份数量为１，６３７，２５３股。

（十四）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十五）上市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上市标准
（一）具体上市标准
本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２．１．２条，选取的上市标准为：“预

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１０亿元，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１亿元”。
（二）公开发行后达到所选定的上市标准及其说明
本公司本次发行价格为１４．４１元 ／ 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为１６，１８５．１４万股，发行人上市

时市值为２３．３２亿元。 发行完成后公司市值符合“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１０亿元”的规定。
本公司２０１９年度净利润为２，８９１．００万元（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计算），营业收

入为７１，４２４．０６万元，符合“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１亿元”的规定。
综上，本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后达到了相应的上市标准。

第三节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股东持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１、中文名称：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英文名称：Ｑｉｎｇｄａｏ Ｇａｏ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Ｌｔｄ．
３、注册资本：１２，１３８．８５万元（本次发行前）
４、法定代表人：张顼
５、有限公司成立日期：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２０日
６、股份公司成立日期：２０１５年７月１日
７、住所：青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火炬支路６６号
８、经营范围：机械设备、模具、切割刀具、计算机软硬件 、大规模集成电路 、自动化产

品、自动化系统的设计、开发、生产、销售、安装、调试、维护及以上业务的技术服务、咨询及
培训；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业务除
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９、主营业务：高硬脆材料切割设备和切割耗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１０、所属行业：专用设备制造业
１１、联系电话：０５３２－８７９０３１８８
１２、传真号码：０５３２－８７９０３１８９
１３、电子信箱：ｚｑ＠ｇａｏｃｅ．ｃｃ
１４、负责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的部门：证券法务部
１５、董事会秘书：尚华 联系电话：０５３２－８７９０３１８８（分机号８３２３）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张顼直接持有公司２５．６３２１％股份，无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

形，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本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情况如下：
董事会成员：本公司董事会现有９名董事，其中独立董事３名。

名称 主要职务 任职期间

张 顼 董事长、总经理 ２０１８－０７－１１至２０２１－０７－１０
尚 华 董事 、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８－０７－１１至２０２１－０７－１０
李学于 董事 、财务总监 ２０１８－０７－１１至２０２１－０７－１０
胡振宇 董事 、采购工程师 ２０１８－０７－１１至２０２１－０７－１０
蒋树明 董事 ２０１８－０７－１１至２０２１－０７－１０
于文波 董事 、高级管理顾问 ２０１８－０７－１１至２０２１－０７－１０
王传铸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８－０７－１１至２０２１－０７－１０
许志扬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８－０７－１１至２０２１－０７－１０
赵春旭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９－１１－２２至２０２１－０７－１０

监事会成员：本公司监事会共有监事３名，其中职工代表监事１名。
名称 主要职务 任职期间

魏玉杰 监事会主席、职工代表监事、信息主管 ２０１８－０７－１１至２０２１－０７－１０
赵 珊 监事 、人力行政部绩效薪酬主管 ２０１８－０７－１１至２０２１－０７－１０
郭 蕾 监事 、审计主管 ２０１８－０７－１１至２０２１－０７－１０

高级管理人员：本公司共有高级管理人员３名。
名称 主要职务 任职期间

张 顼 董事长、总经理 ２０１８－０７－１１至２０２１－０７－１０
尚 华 董事 、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８－０７－１１至２０２１－０７－１０
李学于 董事 、财务总监 ２０１８－０７－１１至２０２１－０７－１０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尚未发行过债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近亲属不存在持有本公司债券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直接持有本
公司股权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公司职务或亲属关系 直接持股数量 （股） 直接持股比例 （％） 锁定期

张 顼 董事长、总经理 、研发中心总监 ，长治
高测执行董事、总经理 ４１，４８５，９５０ ２５．６３２１ ３６个月

尚 华 董事 、董事会秘书、证券法务部经理 、
基建部经理 ，长治高测监事 ４，９０２，８８５ ３．０２９３ １２个月

李学于 董事 、财务总监 ，壶关高测监事 ６８，０００ ０．０４２０ １２个月

胡振宇 董事 、采购工程师 ４，９０２，８８５ ３．０２９３ １２个月

蒋树明 董事 － － －
于文波 董事 、高级管理顾问 － － －
王传铸 独立董事 － － －
许志扬 独立董事 － － －
赵春旭 独立董事 － － －
赵 珊 监事 、人力行政部绩效薪酬主管 ５６，１００ ０．０３４７ １２个月

郭 蕾 监事 、审计主管 ，洛阳高测监事 ３４，０００ ０．０２１０ １２个月

魏玉杰 监事会主席、信息主管 １０２，０００ ０．０６３０ １２个月

除上述情形外，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
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上述情形外，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
亲属不存在其他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四、核心技术人员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公司核心技术人员为张顼、张璐、段景波、仇健、邢旭、于

群，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直接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公司职务或亲属关系 直接持股数量 （股） 直接持股比例 （％） 锁定期

张 顼 董事长、总经理 、研发中心总监 ，
长治高测执行董事、总经理 ４１，４８５，９５０ ２５．６３２１ ３６个月

张 璐 研发中心研发经理 ３，４００ ０．００２１ １２个月

段景波 产品经理 ２３，８００ ０．０１４７ １２个月

仇 健 研发中心技术研究部经理 － － －
邢 旭 研发中心研发经理 － － －
于 群 研发中心高级研发工程师 － － －
除上述情形外， 本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

股份的情况。
五、发行人已制定或实施的股权激励及相关安排等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不存在正在执行的股权激励及其他制度安排。
六、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限售期限
数量 （股） 占比 （％） 数量 （股） 占比 （％）

一、限售流通股

１ 张 顼 ４１，４８５，９５０ ３４．１７６２ ４１，４８５，９５０ ２５．６３２１ ３６个月

２ 潍坊善美 １５，８２５，３００ １３．０３６９ １５，８２５，３００ ９．７７７７ １２个月

３ 知灼创投 ８，３８１，０００ ６．９０４３ ８，３８１，０００ ５．１７８２ １２个月

４ 火山投资 ８，２６５，４００ ６．８０９０ ８，２６５，４００ ５．１０６８ １２个月

５ 王东雪 ５，００８，２８５ ４．１２５８ ５，００８，２８５ ３．０９４４ １２个月

６ 尚 华 ４，９０２，８８５ ４．０３９０ ４，９０２，８８５ ３．０２９３ １２个月

７ 胡振宇 ４，９０２，８８５ ４．０３９０ ４，９０２，８８５ ３．０２９３ １２个月

８ 金永焕 ４，２３６，７４０ ３．４９０２ ４，２３６，７４０ ２．６１７７ １２个月

９ 赵焕荣 ３，７７１，４５０ ３．１０６９ ３，７７１，４５０ ２．３３０２ １２个月

１０ 华资达信 ３，４００，０００ ２．８００９ ３，４００，０００ ２．１００７ １２个月

１１ 张洪国 ２，９３２，５８５ ２．４１５９ ２，９３２，５８５ １．８１１９ １２个月

１２ 劲邦劲诚 ２，７３４，７９０ ２．２５２９ ２，７３４，７９０ １．６８９７ １２个月

１３ 刘昌峰 ２，２６２，８７０ １．８６４２ ２，２６２，８７０ １．３９８１ １２个月

１４ 汉世纪 １，７００，０００ １．４００５ １，７００，０００ １．０５０３ １２个月

１５ 李 宾 １，５１６，９９５ １．２４９７ １，５１６，９９５ ０．９３７３ １２个月

１６ 孙 龙 １，０１３，２００ ０．８３４７ １，０１３，２００ ０．６２６０ １２个月

１７ 信中利 ８５０，０００ ０．７００２ ８５０，０００ ０．５２５２ １２个月

１８ 隋立勇 ８５０，０００ ０．７００２ ８５０，０００ ０．５２５２ １２个月

１９ 杨 涛 ６２１，３５０ ０．５１１９ ６２１，３５０ ０．３８３９ １２个月

２０ 茅海鹰 ５１３，１４５ ０．４２２７ ５１３，１４５ ０．３１７０ １２个月

２１ 张秀涛 ４５５，６００ ０．３７５３ ４５５，６００ ０．２８１５ １２个月

２２ 陈守剑 ４３３，５００ ０．３５７１ ４３３，５００ ０．２６７８ １２个月

２３ 刘亦凡 ４３３，５００ ０．３５７１ ４３３，５００ ０．２６７８ １２个月

２４ 王晓冰 ３７７，１４５ ０．３１０７ ３７７，１４５ ０．２３３０ １２个月

２５ 朱 娟 ３７７，１４５ ０．３１０７ ３７７，１４５ ０．２３３０ １２个月

２６ 乔 宇 ３７７，１４５ ０．３１０７ ３７７，１４５ ０．２３３０ １２个月

２７ 薛辉超 ３７７，１４５ ０．３１０７ ３７７，１４５ ０．２３３０ １２个月

２８ 许 倩 ３７７，１４５ ０．３１０７ ３７７，１４５ ０．２３３０ １２个月

２９ 胡 刚 ３７７，１４５ ０．３１０７ ３７７，１４５ ０．２３３０ １２个月

３０ 李文涛 ３４０，０００ ０．２８０１ ３４０，０００ ０．２１０１ １２个月

３１ 张家华 ３４０，０００ ０．２８０１ ３４０，０００ ０．２１０１ １２个月

３２ 王目亚 ２８２，２００ ０．２３２５ ２８２，２００ ０．１７４４ １２个月

３３ 周 波 ２４１，４００ ０．１９８９ ２４１，４００ ０．１４９１ １２个月

３４ 尹怀国 ２３１，２００ ０．１９０５ ２３１，２００ ０．１４２８ １２个月

３５ 孙秀玲 １４４，５００ ０．１１９０ １４４，５００ ０．０８９３ １２个月

３６ 姚国韬 １３６，０００ ０．１１２０ １３６，０００ ０．０８４０ １２个月

３７ 魏玉杰 １０２，０００ ０．０８４０ １０２，０００ ０．０６３０ １２个月

３８ 高 兵 ８５，０００ ０．０７００ ８５，０００ ０．０５２５ １２个月

３９ 李学于 ６８，０００ ０．０５６０ ６８，０００ ０．０４２０ １２个月

４０ 王金丽 ６８，０００ ０．０５６０ ６８，０００ ０．０４２０ １２个月

４１ 赵 珊 ５６，１００ ０．０４６２ ５６，１００ ０．０３４７ １２个月

４２ 张福涛 ５１，０００ ０．０４２０ ５１，０００ ０．０３１５ １２个月

４３ 商卫卫 ５１，０００ ０．０４２０ ５１，０００ ０．０３１５ １２个月

４４ 王新辉 ４５，９００ ０．０３７８ ４５，９００ ０．０２８４ １２个月

４５ 厉孟华 ４４，２００ ０．０３６４ ４４，２００ ０．０２７３ １２个月

４６ 胡德焱 ４２，５００ ０．０３５０ ４２，５００ ０．０２６３ １２个月

４７ 张洪刚 ３４，０００ ０．０２８０ ３４，０００ ０．０２１０ １２个月

４８ 郭 蕾 ３４，０００ ０．０２８０ ３４，０００ ０．０２１０ １２个月

４９ 张 毅 ３４，０００ ０．０２８０ ３４，０００ ０．０２１０ １２个月

５０ 杜 伟 ２８，９００ ０．０２３８ ２８，９００ ０．０１７９ １２个月

５１ 段景波 ２３，８００ ０．０１９６ ２３，８００ ０．０１４７ １２个月

５２ 贾 宁 ２２，１００ ０．０１８２ ２２，１００ ０．０１３７ １２个月

５３ 王秀伟 １７，０００ ０．０１４０ １７，０００ ０．０１０５ １２个月

５４ 杨保聚 １７，０００ ０．０１４０ １７，０００ ０．０１０５ １２个月

５５ 郭传海 １７，０００ ０．０１４０ １７，０００ ０．０１０５ １２个月

５６ 刘 颖 １７，０００ ０．０１４０ １７，０００ ０．０１０５ １２个月

５７ 刘希梅 １３，６００ ０．０１１２ １３，６００ ０．００８４ １２个月

５８ 弭宝喜 １３，６００ ０．０１１２ １３，６００ ０．００８４ １２个月

５９ 江崇堂 ８，５００ ０．００７０ ８，５００ ０．００５３ １２个月

６０ 韩法权 ８，５００ ０．００７０ ８，５００ ０．００５３ １２个月

６１ 郑照安 ３，４００ ０．００２８ ３，４００ ０．００２１ １２个月

６２ 张 璐 ３，４００ ０．００２８ ３，４００ ０．００２１ １２个月

６３ 易海波 ３，４００ ０．００２８ ３，４００ ０．００２１ １２个月

６４ 国信资本有限责任公司 － － ２，０２３，１４５ １．２５００ ２４个月

６５ 网下摇号中签限售股份 － － １，６３７，２５３ １．０１１６ ６个月

二、无限售流通股

６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 ３６，８０２，５０２ ２２．７３８５ －
合计 １２１，３８８，５００ １００ １６１，８５１，４００ １００ －

（二）本次发行后持股数量前１０名股东的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的股东户数为３４，８１４户，公司持股数量前１０名股东的持股情况如

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限售期限

１ 张 顼 ４１，４８５，９５０ ２５．６３２１ ３６个月

２ 潍坊善美 １５，８２５，３００ ９．７７７７ １２个月

３ 知灼创投 ８，３８１，０００ ５．１７８２ １２个月

４ 火山投资 ８，２６５，４００ ５．１０６８ １２个月

５ 王东雪 ５，００８，２８５ ３．０９４４ １２个月

６ 尚 华 ４，９０２，８８５ ３．０２９３ １２个月

７ 胡振宇 ４，９０２，８８５ ３．０２９３ １２个月

８ 金永焕 ４，２３６，７４０ ２．６１７７ １２个月

９ 赵焕荣 ３，７７１，４５０ ２．３３０２ １２个月

１０ 华资达信 ３，４００，０００ ２．１００７ １２个月

合计 １００，１７９，８９５ ６１．８９６２ －
（三）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战略配售投资者为国信资本有限责任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公司）。 具

体情况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与保荐机构的关系 获配股数
（股）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的比例

限售期

国信资本有限责任
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之全资子公司 ２，０２３，１４５ ５％ 股票上市之日起２４

个月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４０，４６２，９００股
二、发行价格：１４．４１元 ／ 股
三、每股面值：１元
四、市盈率：８０．６７倍（每股收益按照２０１９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五、市净率：２．５２倍（按照发行价格除以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六、发行后每股收益：０．１８元（按照２０１９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５．７１元（按照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加上本次预计募

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一）本次新股募集资金总额为５８，３０７．０４万元。
（二）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３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

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中兴华验字（２０２０）第０３００１９号《验资报告》。
九、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５，２５６．６４万元（不含增值税），发行费用主要包括：

序号 项目 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发行费用金额

１ 保荐及承销费用 保荐费用５００万元 ；承销费用３，４９８．４２万元

２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４７１．７０万元

３ 律师费用 ２０５．９７万元

４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等费用 ４８５．８５万元

５ 发行手续费用 ３２．０６万元

６ 材料制作及其他费用 ６２．６４万元

费用合计 ５，２５６．６４万元 （不含增值税）

注： 以上各项费用金额均不含增值税， 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
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由于四舍五入原因，发行手续费金额较招股说明书减少０．０１万
元，发行费用合计金额较招股说明书减少０．０１万元，募集资金净额相应增加０．０１万元。

十、募集资金净额：５３，０５０．４０万元。
十一、发行后股东户数：３４，８１４户。
十二、超额配售选择权：本次发行未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第五节 财务会计信息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９

年１２月３１日的资产负债表，２０１７年度、２０１８年度及２０１９年度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
权益变动表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出具了会审字【２０２０】第０３０１０８号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此外，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１日的资产负债
表，２０２０年１－３月的利润表、 现金流量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
阅，并出具了会阅字【２０２０】第０３０００２号审阅报告。 相关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
详细披露，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根据《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公
司招股意向书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信息披露指引》，中兴华事
务所对公司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１日的资产负债表，２０２０年１－３月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所有者权
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阅， 并出具了 《审阅报告》（报告编号：“中兴华阅字
（２０２０）第０３０００２号”）。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详细披露， 本上
市公告书不再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２０２０年上半年财务报表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２０２０ ／ ６ ／ ３０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３１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流动资产 （万元 ） １０１，６９９．７９ １１６，８０３．２６ －１２．９３％
流动负债 （万元 ） ８５，４１５．４７ １０２，０４８．４７ －１６．３０％
总资产（万元） １３３，２７５．９１ １４４，５６１．２３ －５．１４％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 ６３．８８％ ７０．６６％ －６．７８％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６７．９６％ ７２．７７％ －４．８１％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万元 ） ４２，７０２．８３ ３９，３６０．９８ ８．４９％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 股 ） ３．５２ ３．２４ ８．４９％

项目 ２０２０年１－６月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万元） ３５，６６７．９９ １６，７４８．３９ １１２．９６％
营业利润 （万元 ） ３，３０８．７４ －３，４６０．５８ 扭亏为盈

利润总额 （万元 ） ３，２８５．９８ －３，４４２．９６ 扭亏为盈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３，３４１．８４ －２，５９４．６８ 扭亏为盈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３，１００．７６ －２，７５７．２３ 扭亏为盈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 ０．２８ －０．２３ 由负转正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 ０．２６ －０．２４ 由负转正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８．１４％ －９．４０％ １７．５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净资产收益率 （％） ７．５６％ －９．９９％ １７．５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５，２９０．５１ －２，６９８．２６ 由负转正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０．４４ －０．２２ 由负转正

注：涉及百分比指标的，增减百分比为两期数的差值。
二、经营业绩说明
２０２０年１－６月，公司经营情况整体保持良好，实现营业收入３５，６６７．９９万元，较去年同期

增长１１２．９６％，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３，３４１．８４万元，较去年同期扭亏为盈。 ２０１９年１－６
月，受“５３１光伏新政”影响，公司２０１９年初在手未执行光伏切割设备订单金额基数较小，导致
公司２０１９年上半年确认收入的基数较小；２０２０年１－６月，一方面，随着“５３１光伏新政”影响的
逐渐消除，公司下游客户陆续实施扩产计划，推动公司光伏切割设备产品２０２０年１－６月收入
快速增长，带动公司同期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同比增长；另一方面，公司持续进行采购及工艺
优化，进一步降低了主要产品的生产成本，推动公司２０２０年１－６月净利润同比增长。

三、财务状况说明
截至２０２０年６月末，公司资产负债率 （母公司 ）为６３．８８％，较２０１９年末下降６．７８个百分

点，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更加合理。
四、现金流量说明
２０２０年１－６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５，２９０．５１万元，较去年同期有所改善。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本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国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或其上级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青岛高科园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李沧第二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青岛分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和《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对发行人、保荐机构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
进行了详细约定。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高科园支行 ６９０６００７８８０１１０００００４３８
２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李沧第二支行 ３８０３０２５０２９２００４５７１１５
３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５２２０７０１００１００３１９１２５
４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４５２００２０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００９８３３６
除此之外，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披露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事件，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经营状况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采购和销售价格、采购和销售方式等未

发生重大变化。
三、除正常经营活动所签订的商务合同外，本公司未订立其他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

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四、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

的重大关联交易。
五、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 除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６月财务报表相关议案外，本公司未召开其他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本公司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内容无异常。

十三、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招股意向书中披露的事项，未发生重大
变化。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如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１０１２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至二十六层
电话：０２１－６０３９３１７６
传真：０２１－６０３９３１７２
保荐代表人及联系方式：王延翔 ０２１－６０３９３１７６、徐氢 ０２１－６０３９３１７６
联系人：徐氢 ０２１－６０３９３１７６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认为，高测股份申请Ａ股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高测股份Ａ股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条件。 国信证券同意推荐高测
股份的Ａ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三、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具体情况
上市保荐机构为高测股份提供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为王延翔和徐氢， 具体信

息如下：
王延翔先生：国信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董事总经理，法律硕士，保荐代表人。 ２０００年开

始从事投资银行工作。 曾主持并保荐登海种业首发、粤传媒首发、隆基股份首发、隆基股份
２０１４年度及２０１５年度非公开发行、隆基股份２０１７年度可转换公司债券等项目。

徐氢女士：国信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高级经理，经济学硕士，保荐代表人。 ２０１３年开始
从事投资银行工作。曾参与全筑股份首发、隆基股份２０１５年度非公开发行、新奥股份２０１７年
度配股公开发行证券、隆基股份２０１８年度配股公开发行证券项目。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一、维护公司股票上市后价格稳定的协议或约定
为维护广大股东利益， 增强投资者信心， 公司制定了关于上市后稳定股价的预案。

如果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后三年内公司股价出现低于每股净资产的情况时， 将启动稳定股
价的预案，具体如下：

（一）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具体条件
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三年内， 公司股票连续出现２０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低于每股净资产（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如果公司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配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相关的计算对比方法按照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的情况时，公司将启动以下稳定股价预案：

（１）预警条件：公司上市后三年内，如公司股票连续１０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最近一期
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启动预警机制，预警措施包括公告提示、根据需要与投资者安排
见面、初步协商维持股价稳定措施的意向等。

2020年 8 月 6 日 星期四
制作 刘凡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23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下转C24版）


